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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与慈善捐赠

———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员的比较分析

袁　 博,吕　 皓

(重庆工商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社会信任是个体参与慈善活动的心理基础与社会条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

员因体制差异而存在社会信任差异,从而具有不同的慈善捐赠行为模式,并体现为捐赠概率的差

异。 采用 2024 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将社会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对社会成

员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两个维度,分析发现:个体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

水平提高均能显著增加其慈善捐赠概率;体制内人员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高于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慈善捐赠概率也显著大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慈善捐赠主要受一般

信任驱动,而体制内人员参与慈善捐赠主要受特殊信任驱动。 体制内人员与组织间的“庇护-依赖”
关系使其具有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并倾向于通过官方、半官方渠道进行“响应性”捐赠;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去组织化”的“无所属”状态使其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并主要参与市场化的“自发性”捐

赠。 因此,在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同时,还应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充分激发其参与慈

善事业的热情。
关键词:一般信任;特殊信任;体制差异;群体差异;慈善事业;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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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已经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必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的制度体系。 发展慈善事业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是培育公民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郑功成
 

等,2022) [1] 。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然而,我国现阶段的慈善

事业发展却不容乐观。 根据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的数据,全国社

会捐赠总量 2021 年为 1
 

450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5. 48%),2022 年为 1
 

400 亿元,2023 年为 1
 

280 亿

元,呈现连续下降趋势。 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些年出现的水滴筹骗款、慈善组织与机构的善款去向

不明等负面消息有关。 王猛和王有鑫(2020) [2] 研究发现,在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中,中国红十字会是收

到捐赠最多的慈善组织,但在 2011 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后,一些城市的红十字分会月度募捐金额近乎

为零。 一系列慈善机构的失信问题不断侵蚀着公众的信任,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因此,公众的信任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水平是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

重要路径。
关于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学术界从个体特征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而深

入的实证研究。 在个体特征方面,性别和年龄等人口学特征,以及人力资本、收入水平、宗教信仰、政治

身份等经济社会特征都可能影响个体的慈善捐赠行为。 例如:个体的年龄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存在生

命周期效应,但该效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存在差异 ( Yen,2002; Bekkers
 

et
 

al. ,2011;周翠俭
 

等,
2022) [3-5] ;女性更倾向于情感驱动型捐赠,男性则更多地参与战略型捐赠,且女性小额捐赠的概率高于

男性(Andreoni
 

et
 

al. ,2003) [6]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捐赠能力等

渠道促进个体捐赠行为增加(Brown
 

et
 

al. ,2007;刘二鹏
 

等,2022;朱健刚
 

等,2024) [7-9] ;宗教信仰以慈

悲、施舍、积德及因果轮回等宗教理念促使个体增加捐赠(周怡
 

等,2014;王振耀,2012) [10-11] ;拥有政治

身份的个体会更加积极地参与行政动员主导型捐赠活动(唐文玉,2010;段哲哲,2019;蓝浦城
 

等,
2024) [12-14] 。 这些实证研究为深入理解个体慈善捐赠行为提供了重要帮助。

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尽管社会信任对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影响已成为共识,
但关于社会信任如何影响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对不同社会信任类型的差异

化影响缺乏深入探究。 第二,鲜有文献基于我国存在体制差异的现实,考察体制内就业群体与体制外就

业群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差异,尤其是没有关注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作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中涌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优势与不错的收入,理应

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张海东,2021) [15] 。 然而,根据经验观察与近几年《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的数据,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的整体慈善捐赠参与水平总体上低于体制内人员。 那么,为什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

慈善捐赠比体制内人员更为审慎? 对此,本文尝试从社会信任的角度给予合理的解释。
具体来讲,本文将社会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两个维度,在分别分析其对个体慈善捐赠概率

的影响的基础上,论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员的社会信任差异是其慈善捐赠概率差异的重要

原因,并进一步探究两种社会信任对两类群体慈善捐赠概率的差异化影响,进而采用 2023—2024 年开

展的“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第一,从社会

信任的角度拓展了个体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社会信任对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提供

了经验证据;第二,将社会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通过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员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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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慈善捐赠概率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揭示了体制差异产生社会信任

差异进而导致慈善捐赠差异的内在机理;第三,进一步考察了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与体制内人员慈善捐赠的差异化影响,为优化不同社会群体的慈善动员、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

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社会信任广泛存在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 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与网

络三者相互影响,最终促成个体间的自愿合作,从而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其中,社会信任最为重要,它构

成了个体参与公共事务与慈善活动的心理基础与社会条件(Putnam
 

et
 

al. ,1994) [16] 。 与社会关系的复

杂性相对应,社会信任并非单一维度。 韦伯将社会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两个维度,前者建立在

亲密关系、情感联系或长期互动的基础上,后者则是基于对社会制度、规范和规则的共同信念而建立的

信任。 特殊信任又可分为对政治体制、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信任,对制度安排、运行原则等的体制信任,以
及对组织和单位的机构信任(袁博

 

等,2023) [17] 。 本文认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都会对个体慈善捐赠

行为产生影响,并通过不同的作用路径共同形成推动慈善捐赠的信任基石。
在人际互动中确立的信任是平等交换的首要原则与条件,且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具有减

少监督成本与惩罚力度的功能(Coleman,1990) [18] 。 信任的本质是个体基于对他人的日常可靠性认知,

形成对对方的合理预期,从而降低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保障互动的有序进行(格兰诺维特,2019) [19] 。 慈

善捐赠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信任的社会交换行为,捐赠者让出自身部分资源的控制权,委托中介机构将这

部分资源送至最终的受助者。 一方面,由于捐赠者与最终受助者之间往往存在着空间上的隔离和信息

交换的壁垒,慈善捐赠可以说就是一场基于信任的“冒险”。 一般信任是区别于熟人关系的社会性信任,
反映的是个体对社会大众及陌生人的普遍信任倾向。 一般信任提高会自然地促进个体与他人的联系,
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自愿奉献时间、参与慈善捐赠以及宽容他人( Uslaner,2002) [20] ,因
而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直接决定了其参与慈善捐赠的意愿。 另一方面,由于捐赠者与捐赠中介(如基金

会、慈善组织、捐赠平台等) 之间存在“委托-代理” 关系,如果说一般信任是滋生慈善捐赠意愿的“土

壤”,那么特殊信任便是个体选择慈善捐赠渠道的“指针”。 捐赠者委托捐赠中介进行资源转移,但这个

传导过程天然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 当捐赠者无法有效监测或知道资源的实际流向与使用途径时,自
然会产生代理方可能滥用资源的“特殊信任危机”,这种危机的持续发酵会使有捐赠意愿的捐赠者因担

心善款被挪用或管理不善而放弃捐赠。 相反,当捐赠中介因具备较高的专业性和透明度而受到捐赠者

信任时,则会促使捐赠者积极参与慈善捐赠以实现其捐赠意愿( Hardin,2006) [21] 。 因此,个体一般信任

水平的提升会增强其慈善捐赠意愿,特殊信任水平的提升则会促成其慈善捐赠意愿的实现,两者均能增

加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
个体的慈善捐赠概率受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而个体往往会因某种同质性而集结成不同的群体。

不同群体的个体之间会因生活状态及工作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社会信任差异,进而导致慈善捐赠的群体

差异。 具体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体制内人员这两类群体,由于其工作单位性质及工作方式和环境的

不同,具有不同的一般信任水平和特殊信任水平。 体制内人员通常工作较为稳定,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

不确定性较低,因而总体上具有较高的一般信任水平;同时,体制上的“庇护”(单位为其提供的各种保障

及福利等)导致其对单位的依赖性较强,并由此产生较强的特殊信任。 而且,即使捐赠中介出现信任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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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制内人员也会积极参与单位号召和组织的慈善捐赠。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在市场经济和数字平

台经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体制外”中间群体,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以及新业态新平台模式下的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张海东
 

等,2018) [22] ,虽
然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但工作的不稳定性较高,制度性“庇护”相对不足,生产生活

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一般信任水平;同时,职业的高流动、高风险特性以及

群体内部呈现“原子化”和“去组织化”的状态,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社会风险的感知更加敏锐,对捐赠

中介的失信行为、对自己捐赠资源的流向更为敏感,特殊信任水平也往往低于体制内人员。 总体上看,
体制内人员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高,因而慈善捐赠频率也更高。

社会信任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体制内人员慈善捐赠影响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捐赠频率上,还在于

影响路径的差异。 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言,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地受一般信任的驱动。 频繁流动的

个体在飘忽不定的情境下通常会削弱自身的特殊信任,更倾向于相信社会上的陌生人是可信的、社会交

往互动是可预期的,表现出相对较高的一般信任水平(吴依萍
 

等,2025) [23] 。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市场

经济的产物,职业流动性较强,会接触较多的社会比较参照对象,并在丰富的社会互动中形成人际信任

观念,也就是说其行为受一般信任的影响较大。 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捐赠机构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较为敏感,倾向于委托专业化的捐赠中介(陆海燕
 

等,2022) [24] ,如果捐赠中介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其
可能会拒绝捐赠善资,转而通过对整个社会诚信环境的总体判断(一般信任)来做出捐赠决策。 因此,一
般信任构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公共事件、公益慈善的社会心理基础。 对于体制内人员而言,慈善

捐赠行为则主要受特殊信任的驱动。 单位组织为体制内人员提供了较为稳定的保障,使体制内人员产

生对单位的依附和信任。 体制内人员对行政体系的信任具有鲜明的制度依附性,这种依附体现为:单位

体制通过资源分配与职业保障构建了组织与体制内人员之间的“庇护-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直接转化为

体制内人员对体制的高度特殊信任(李路路,2002) [25] ,只要他们还处在单位体制中,其对组织体系的特

殊信任就会一直存在,进而会积极响应单位组织的捐赠号召,并信任单位组织指定的捐赠渠道。 这也造

成体制内人员信任的本质是“单位”和“体制”本身的延伸与外化,不需要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那样刻意

评估捐赠中介的专业性、透明度和信誉。 因此,体制内人员的捐赠行为天然地与特殊信任(对机构的信

任)强绑定,而对一般信任(对社会陌生人的信任)的敏感度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体制差异使

两类群体形成两种捐赠决策逻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基于社会诚信环境判断的“市场化”捐赠逻辑,体
制内人员则是基于行政动员的“制度化”捐赠逻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提升会增加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
H2:体制内人员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高,慈善捐赠概率也更大。
H3:一般信任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慈善捐赠概率的影响比特殊信任更显著,特殊信任对体制内人员

慈善捐赠概率的影响比一般信任更显著。

三、实证检验设计

1. 样本选择

考虑到特大城市的社会结构及新就业群体分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实证分析数据来自

2023—2024 年在我国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 500 万人以上 1
 

000 万人以下)开展的“新时代特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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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①。 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 PPS 抽样,对新老城区人口规模进行加权,以“区

县-街道-居委会”为三级抽样单元,最终从每个城市抽取 20 个居委会,从每个居委会抽取 25 个家庭户,
运用 Kish 抽样法在每个家庭户中随机抽取 1 名 16 ~ 60 周岁的受访者。 问卷调查的有效样本总量为

3
 

405 个,其中,东莞 486 个、南京 462 个、沈阳 494 个、济南 499 个、西安 485 个、郑州 478 个、青岛

501 个。 根据本文模型与变量设置,对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进行删减与补差后,最终筛选出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样本(846 个)与体制内人员样本(832 个)共计 1
 

678 个②。

2. 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为检验社会信任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准 Logit 模型:

Logistic(donatei)= Logit(P)= ln P
1-P( ) =β0 +β1X i1 +β2X i2 +…+βkX ik

其中,i 代表个体,P 为发生捐赠行为的概率,根据调查问卷中的“近一年以来,您本人参加过以下哪

些活动:1. 向慈善机构 / 个人(包括网络平台)捐款;2. 向慈善机构 / 个人(包括网络平台)捐物;3. 没有参

与”题项,将选择“3”的样本赋值为 0(没有捐赠行为),否则赋值为 1(有捐赠行为);X 代表自变量(k 为

自变量个数),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信任水平,采用“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两个变量:“特殊信任”根据调查问

卷的题项“请问您对慈善机构的信任程度如何? 1. 非常不信任;2. 不太信任;3. 一般;4. 比较信任;5. 非
常信任”,“一般信任”根据调查问卷的题项“一般来说,您对现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否信任? 1. 非常不

信任;2. 不太信任;3. 一般;4. 比较信任;5. 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 1 ~ 5,其值越高则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本文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性别”,男性赋值

为 1,女性赋值为 0;二是“年龄”,控制在 16 岁到 60 岁之间;三是“受教育水平”,按受教育年限计算,取
值范围为[0,22];四是“家庭收入”,以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五是“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赋

值为 1,无宗教信仰赋值为 0;六是“政治身份”,有政治身份(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及共青团

员)赋值为 1,无政治身份赋值为 0。
为检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员的慈善捐赠概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引入分类变量

“新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赋值为 1,体制内人员赋值为 0。 根据调查问卷题目“当前工作的单位

类型?”,将“1.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2. 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 “3. 国有 / 集体事业单位” “4. 集体所

有或集体控股企业”四类单位类型划归体制内单位;将“5. 私有 / 民营或私有 / 民营控股企业” “6. 三资企

业(如中外合资、外企)”“7. 协会、行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 “8. 民办非企业单位
 

(民办事业

单位)”“9. 无单位”“10. 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自治组织”“11. 个体工商户”“12. 其他”划归体制外单位。
广义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常是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成长起来,并具有相当

社会影响的人群,包括狭义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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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调查由上海大学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组织实施,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资助,并
与以下合作单位共同开展:中山大学、河海大学、辽宁大学、济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青岛科技大学。 在

此向资助部门和上述合作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体制内人员指当前或最后一份工作单位类型为党政机关 / 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 / 集体事业单

位、集体所有或集体控股企业的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

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样本删选的具体操作过程参见袁博(2023) [26] 的研究。



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新业态从业人员等(李培

林,2023) [27] 。 本文以 2015 年版《职业分类与代码》 ( GB / T
 

6565—2015)为基本划分依据,从单位类型、
职业阶层、就业身份、职业特征、行业类型等方面界定狭义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根据受访者对调查问

卷题项“您当前具体工作的内容是什么?”的工作内容描述匹配职业代码,进而筛选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样本。
主要变量的均值见表 1。 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的结果显示,“捐赠概

率”“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分别为 0. 715
 

7、0. 835
 

0 和 0. 717
 

4,社会信任变量整

体的 KMO 值为 0. 788
 

2,捐赠概率变量整体的 KMO 值为 0. 747
 

1,均大于社会学研究的阈值 0. 7,说明变

量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进一步使用 Stata17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 2),所有的因子载荷都大于 0. 6,
跨因子载荷都小于 0. 3,社会信任变量的累计方差解释率达 70. 39%,捐赠概率变量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42. 29%,说明变量的结构效度较好。

表 1　 主要变量的均值(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变量 变量取值和说明 体制内人员,N= 832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N= 846

捐赠概率 有= 1,无= 0 0. 525
 

2 0. 367
 

6

性别 男性= 1,女性= 0 0. 478
 

4 0. 449
 

2

宗教信仰 有= 1,无= 0 0. 034
 

9 0. 055
 

6

政治身份 有= 1,无= 0 0. 488
 

0 0. 236
 

4

特殊信任水平 对慈善机构的信任程度(1~ 5) 3. 601
 

0(1. 019
 

4) 3. 391
 

3(1. 035
 

2)

一般信任水平 对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1~ 5) 3. 526
 

5(0. 733
 

8) 3. 322
 

7(0. 763
 

8)

年龄 16~ 60 40. 686
 

3(10. 430
 

6) 37. 047
 

3(9. 342
 

6)

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值 11. 193
 

3(1. 354
 

3) 11. 184
 

6(1. 385
 

8)

受教育水平 0~ 22 15. 151
 

9(3. 135
 

6) 14. 231
 

7(2. 920
 

8)

表 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 特殊信任(载荷) 一般信任(载荷) 唯一性

特殊信任 3. 07 51. 12 51. 12 0. 64 0. 27 0. 52

一般信任 1. 16 19. 27 70. 39 0. 23 0. 80 0. 31

捐物 2. 34 29. 26 29. 26 0. 774 -0. 07 0. 40

捐款 1. 04 13. 04 42. 29 -0. 308 0. 62 0. 52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两个群体间社会信任水平和慈善捐赠概率的差异

在进行实证模型分析前,先对两个群体的慈善捐赠概率和社会信任水平进行直观的比较。 根据表

1,体制内人员的慈善捐赠参与率为 52. 5%,明显高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36. 76%的慈善捐赠参与率;体
制内人员的特殊信任均值(3. 60)和一般信任均值(3. 53)均高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3. 39 和 3. 32)。 进

一步对两类群体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3),两个维度社会信

任水平的组间差异均显著,表明体制内人员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高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这一发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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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体制内人员由于享有稳定的组织保障和制度庇护,形成了较强的社会安全感和制度

认同,从而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相比之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和不

确定性,可能对社会环境和制度体系保持相对审慎的态度,社会信任水平相对较低。

表 3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员社会信任水平差异(T 检验结果)

变量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均值±标准差

体制内人员

均值±标准差
均值差 t 统计值 显著性水平

一般信任 3. 323±0. 764 3. 526±0. 734 0. 204 5. 571 P<0. 001

特殊信任 3. 391±1. 035 3. 601±1. 019 0. 210 4. 181 P<0. 001

2. 全样本检验

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4。 列(1)和列(2)未加入“新社会阶层”变量,“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的 OR
值均大于 1,且系数的 P 值至少小于 0. 05,表明个体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越高,其参与慈善捐赠的

概率越高。 根据列(2),个体一般信任水平提升 1 个单位,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上升 23. 9%;特殊信任上

升 1 个单位,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上升 12. 1%。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H1 得到验证,即个体的一般信任

和特殊信任水平提高都显著增加了其慈善捐赠的概率。 列(3)和列(4)加入“新社会阶层”变量,“一般

信任”和“特殊信任”的 OR 值仍大于 1,“新社会阶层”的 OR 值小于 1(P<0. 001),表明相比体制内人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捐赠概率较低。 根据列( 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捐赠概率比体制内人员低

36. 3%。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H2 得到验证,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慈善捐赠概率显著低于体制内人员。

表 4　 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二项 Logistic 回归 Probit 模型回归

全样本
分样本

新阶层 体制内 新阶层 体制内

(1) (2) (3) (4) (5) (6) (7) (8)

一般信任 1. 272∗∗∗ 1. 239∗∗ 1. 210∗∗ 1. 353∗∗ 1. 080 1. 201∗∗ 1. 050

特殊信任 1. 135∗ 1. 121∗ 1. 113∗ 1. 053 1. 191∗ 1. 033 1. 113∗

新社会阶层 0. 525∗∗∗ 0. 637∗∗∗

性别 0. 943 0. 945 0. 894 0. 991 0. 932 0. 995

年龄 1. 018∗∗∗ 1. 013∗ 1. 018∗ 1. 010 1. 011∗ 1. 006

受教育水平 1. 103∗∗∗ 1. 090∗∗∗ 1. 053+ 1. 125∗∗ 1. 032+ 1. 076∗∗∗

家庭年收入 1. 021 1. 031 0. 977 1. 096 0. 986 1. 055

宗教信仰 1. 301 1. 351 1. 521 1. 164 1. 296 1. 096

政治身份 1. 252 1. 130 1. 395 0. 945 1. 228+ 0. 966

样本量 1
 

678 1
 

678 1
 

678 1
 

678 846 832 846 832

伪 R2 0. 011 0. 032 0. 018 0. 039 0. 021 0. 032 0. 021 0. 032

　 　 注:二项 Logistic 回归的输出结果为优势比 OR,Probit 模型回归的输出结果为变量系数,+ 、∗
 

、∗∗、∗∗∗分别表示
 

P<0.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3. 分样本检验

为了检验假说 H3,将样本分为“新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体制内” (体制内人员)两个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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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列(5)和列(6)。 “新阶层”子样本的“一般信任”OR 值为 1. 348
(P<0. 01),而“特殊信任”OR 值为 1. 053(P>0. 1),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慈善捐赠概率主要受一般

信任的影响,受特殊信任的影响不显著;“体制内”子样本的“一般信任”OR 值为 1. 080(P>0. 1),而“特

殊信任”OR 值为 1. 191(P<0. 05),表明体制内人员的慈善捐赠概率主要受特殊信任的影响,受一般信任

的影响不显著。 进一步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列(7)和列(8),与 Logistic
模型的回归结果高度吻合。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H3 得到验证。 本文分组回归的检验结果清晰地展示

了体制差异下两种信任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影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慈善捐赠主要依赖非正式社

会网络等横向社会资本(如行业社群、社交媒体),更愿通过自主渠道(如网络平台)进行捐赠,体现出市

场化的“自发性”捐赠特征,因而其捐赠行为受社会普遍诚信度(一般信任)的影响较大。 体制内人员参

与慈善捐赠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更倾向于通过官方、半官方渠道进行“响应性”捐赠,因而其

捐赠行为与特殊信任强关联,却与一般信任脱钩。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资料,选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体制内人员两类群

体作为研究样本,将社会信任区分为一般信任(对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慈善机构的信

任),采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发现:(1)总体上看,个体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提高均能显著

增加其慈善捐赠概率;(2)由于体制内人员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高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体制内

人员的慈善捐赠概率显著大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慈善捐赠主要受一般信任

驱动,而体制内人员参与慈善捐赠主要受特殊信任驱动。
本文从社会信任视角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员具有不同的慈善捐赠表现和行为模式提供

了一种解释:体制差异导致信任差异,进而产生捐赠差异。 体制内人员身处“单位组织”中,单位的资源

分配与职业保障促成了组织与体制内人员间“庇护-依赖”的特殊关系,这使得体制内人员具有较高的社

会信任水平,从而较多地参与慈善捐赠。 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表现出“去组织化”特征:具有高流动性和

不稳定性,尤其是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虽然就业形式灵活多样,但也使其因缺乏组织化的

载体而变成“原子化”的个体,“去组织化”趋势明显。 “去组织化”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处于“无所属”的

状态,由此带来的工作不稳定、收入波动大、社会保障薄弱等问题,不仅不利于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和

慈善捐赠的参与,还可能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张海东
 

等,2018) [28] 。 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流动,虽然

从结构层面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位置,但也有可能使社会结构趋向不稳定,甚至会导致社会动荡(袁博
 

等,2023) [17] 。 因此,在目前经济转型、社会变迁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壮大的背景下,应大力培育社会

组织,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将“原子化”的个体统筹动员起来,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有效提升其社会信任水平。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效降低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中

的不确定性,持续提升公众的社会信任水平,有效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尤其应

加强对捐赠中介的监管,通过第三方监督、定时公开善款去向等促使其信息透明化,通过引入区块链技

术、信息共享等促进其业务专业化,不断提高公众对捐赠中介的特殊信任水平。 同时,还应积极培育新

型捐赠中介(如社区型、网络化慈善平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体制外群体提供便利、低门槛的自主

捐赠渠道,避免其因制度性渠道缺失而放弃捐赠。 第二,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参与的慈善治

理体系,以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协同共进改善慈善生态系统。 政府应逐步从直接筹资转向立法与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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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通过购买服务及配套补贴等方式引导和支持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市场应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

的优势,提高慈善捐赠及善款使用的效率;慈善组织则需强化专业能力,并不断创新,切实满足不同社会

群体的捐赠需求。 第三,重视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信任和慈善捐赠等方面的差异,采取差异化措施激发

各类群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潜力。 对于体制内人员,要利用科层制的行政结构强化社会责任培育,提高其

参与慈善捐赠的自愿度、持续性和多样性;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推进其再组织化的同时,应通过市

场化机制激励其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如提高企业慈善活动的税收抵扣比例、简化个人捐赠的抵扣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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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haritable
 

giving,
 

as
 

a
 

vital
 

mechanism
 

of
 

the
 

“ third
 

distribu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the
 

total
 

volume
 

of
 

social
 

donations
 

in
 

China
 

has
 

shown
 

consecutive
 

declines
 

in
 

recent
 

years,
 

and
 

credibility
 

scandals
 

involving
 

certai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have
 

severely
 

eroded
 

public
 

trust,
 

highlighting
 

the
 

central
 

role
 

of
 

trust
 

in
 

the
 

philanthropic
 

sector.
 

Although
 

existing
 

research
 

has
 

explored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charitable
 

giving,
 

two
 

main
 

limitations
 

remain.
 

First,
 

there
 

is
 

a
 

lack
 

of
 

in-
depth

 

empirical
 

analysis
 

on
 

how
 

social
 

trust
 

specifically
 

affects
 

donation
 

decision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ust.
 

Second,
 

few
 

studies
 

systematically
 

compare
 

the
 

heterogeneity
 

in
 

charitable
 

behaviors
 

between
 

system
 

insiders
 

(e. g. ,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and
 

members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who
 

are
 

key
 

drivers
 

of
 

the
 

market
 

economy,
 

within
 

China’s
 

unique
 

institutional
 

context.
Using

 

data
 

from
 

the
 

2024
 

“Survey
 

on
 

Living
 

Conditions
 

of
 

Residents
 

in
 

Megacities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draws
 

on
 

Weber’ s
 

typology
 

of
 

trus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eneralized
 

trust
 

( universal
 

trust
 

in
 

social
 

members)
 

and
 

specific
 

trust
 

(trust
 

i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
 

employed
 

fo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which
 

yields
 

three
 

core
 

conclusions.
 

First,
 

social
 

trus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haritable
 

giving
 

behavior.
 

Second,
 

the
 

participation
 

rate
 

in
 

charitable
 

giving
 

among
 

system
 

inside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embers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Third,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trust
 

exhibit
 

differentiated
 

driving
 

mechanisms
 

for
 

the
 

two
 

groups:
 

the
 

donation
 

behavior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is
 

primarily
 

driven
 

by
 

generalized
 

trust,
 

whereas
 

that
 

of
 

system
 

insiders
 

is
 

mainly
 

driven
 

by
 

specific
 

trus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It
 

is
 

the
 

first
 

to
 

systematically
 

compare
 

the
 

charitable
 

giving
 

behaviors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and
 

system
 

insiders
 

in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revealing
 

the
 

group
 

heterogeneity
 

in
 

how
 

social
 

trust
 

influences
 

charitable
 

giving.
 

It
 

also
 

differentiates
 

the
 

impact
 

pathways
 

of
 

generalized
 

trust
 

and
 

specific
 

trust,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of
 

charitable
 

giving
 

in
 

the
 

Chinese
 

context.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front
 

work”
 

concerning
 

the
 

new
 

social
 

stratum
 

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anthropic
 

sector.
 

Policy
 

implications
 

include:
 

enhancing
 

the
 

transparenc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o
 

rebuild
 

public
 

specific
 

trust;
 

promoting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to
 

broaden
 

their
 

channels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incentive
 

strategi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for
 

system
 

insiders
 

and
 

optimizing
 

tax
 

incentives
 

for
 

the
 

new
 

social
 

stratum;
 

and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philanthropy
 

that
 

involves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society.
Keywords:

 

generalized
 

trust;
 

specific
 

trust;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group
 

difference;
 

charitable
 

caus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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